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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6_B8_85_E7_c42_544789.htm 清算组可以参照《暂

行规定》的要求设置会计科目并编制会计报表，以满足清算

工作中基本会计核算的需要。但实务中《暂行规定》中制定

的23个会计科目不能完全反映和核算清算工作中的经济业务

，因此，本文考虑可增加一些会计科目。 1 、增设“用作担

保物的资产”和“有财产担保的债务”科目，反映和核算企

业宣告破产前发生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设有合法有效

担保的抵押物资产和设有财产担保的有效债务。虽有财产担

保但债务数额超过担保物价值部分的债务，不在“有财产担

保的债务”科目核算，仍在普通债务中的“其他应付款”科

目核算。如果担保物的价值超过经过登记确认的债务数额，

也不在”用作担保物的资产”科目核算，仍然在普通资产中

的相关科目中核算。 2、 增设“应付清算费用”科目，反映

和核算清算期间根据合同、协议的规定应付而未付的清算费

用。 3、清算组应当设置备查簿，反映和核算破产企业占有

、使用而产权不属于破产企业的他人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破产规定》第71条规定，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加工

承揽、委托交易、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法律关系占有

、使用的他人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应当由财产权利人取

回。同时《破产规定》中还规定，在破产宣告后因清算组的

责任损毁灭失的，财产权利人有权获得等值赔偿。因此，清

算组应设置相关备查账簿以便妥善保管上述财产。 4、可以

增设“清算期应付债务”科目，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增设“清



算期借入资产”科目作为“清算期应付债务”的备抵科目。

如果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一时无法变现，出现资金紧张状况

，清算组不得不借入资金支付清算费用；同时清算期间清算

组需要支付破产财产的储存、管理、变卖等费用，由于资金

紧张等原因不能及时支付。此时需要清算组核算清算期间发

生的负债，这些债务又不属于破产债权需要单独核算，可增

设这两个科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